
采购人需求

一、 采购内容

将焦作高新技术开发区生活垃圾运输至垃圾处理场，运输路线为山阳路垃圾中转站至修

武周流垃圾处置场。年产垃圾总量约5万吨，年度费用合计约190万元，以实际运输量为准据

实结算。

二、 预算金额

年度费用合计约190万元, 以实际运输量为准据实结算。

三、 技术要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地方

性法律法规要求。

2、成交供应商确定后，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或具备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并符合《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号)的有关规定(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

拟)；

3、供应商投入车辆必须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行驶证；驾驶人必须取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准驾大型货车驾驶证。

4、若因项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垃圾压缩车或装载车(铲车)的，供应商应根据实际情况

增加垃圾压缩车或装载车(铲车) ，确保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

公章，格式自拟)。

6、本项目实施中所需各项设备设施及用具(小扫把； 铁铲； 口罩； 手套； 雨衣；洗衣

粉；环卫识别服等)由供应商自行提供，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任

何相关费用

5、供应商为项目配备的封闭式垃圾压缩车应符合《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 157号)的规定。车辆的核定报废期应大于本项目服务期限。

。

7、运输相关要求

7.1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等安全作业，严格落实密闭运输

规定，使用规范车辆规范运输生活垃圾及渗滤液；在运输过程中的交通安全、违章违纪、

车辆超载、垃圾抛散或渗滤液泄漏造成污染环境安全等概由供应商自行负责。供应商不得

以上述理由要求采购人增加或补贴运输费用。

7.2运输路线：运输路线以采购人要求为准。采购人不对运输点之间运输路线的交通条

件、运输状况和绕远距离等负责，由此增加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7.3供应商负责运输的生活垃圾量，经过磅登记由采购人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为准。

7.4供应商负责将生活垃圾运往采购人指定的处置单位，并按处置单位的要求进行卸料

。

7.5供应商在运输途中严禁发生“抛冒滴漏”现象，避免造成二次污染，严禁在规定倾

倒地点以外倾倒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临时中转场地内应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7.6最终运输量的多少，是采购人根据生活垃圾收集量及接收单位等情况综合考量的，

运输路线的变化、运输量的增减均应服从采购人的具体安排。中标人不得以此作为理由来要

求采购人调整运输单价或延长合同时间等。

7.7垃圾运输车辆工作结束后，应对垃圾堆放点内及周边进行全面清扫，并及时清洗垃

圾运输车辆， 保持车容整洁。

7.8遇迎检、特殊保障等情况时，供应商应及时响应、全力配合。(提供承诺函并加盖

供应商公章， 格式自拟)

7.9供应商负责对来往的垃圾倾倒车辆进行有效的疏导，合理安排，做到所有车辆不等待

不滞留。

7.10垃圾运输设备应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出现影响作业问题时及时通知采购人，并在3

日内完成维修，并同时提供备用设备，不得影响作业。

8、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服务期限内应当遵守《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号)的有关规定。

四、 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1.1 本项目以生活垃圾运输综合单价报价，报价应包含生活垃圾运输所投入的全部设

备费、场地维护费和水电费、油料费、材料费、装卸费、人工费、药剂费、称重过磅、保

险、维护保养、税收、利润、财务成本等完成本项目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供应商负责本项

目所有生活垃圾的运输，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其他费用。供应商自行承担垃圾运输车的购

置或租赁费、车辆日常运行及维保费用等，供应商自行解决员工的社保、工作服、胸卡、

工资、加班费、过节费、福利、办公设备等有关问题，并承担相应风险。（供应商需在响应

文件中对此项内容进行响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1.2生活垃圾运输服务时间应紧密衔接上年度服务期限，如因采购流程延误，而辖区内

的垃圾清运工作不得中断，因延误至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确定并可以履行合同期间的垃圾

清运工作继续由上一年度的成交供应商来完成，期间产生的费用按照本项目成交供应商的



最终报价作为计费依据据实结算，从本项目的预算金额中列支。（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

对此项内容进行响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设备设施及人员入场时间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3.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4.付款方式：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供应商根据经采购人签字确认的上一季度运输量

提出运输服务费用申请；采购人对运输服务量进行核定，并根据考核成绩扣除考核扣款后

(如有)通知供应商按核定金额开具发票，在收到供应商出具的发票后60日内支付上一季度

的服务费用。

5.服务质量：满足采购人的采购要求。

五、其他要求

1.验收标准和方法

1.1 验收方式：本项目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 (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组织验收。根据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标人的

响应文件，本项目的采购合同及其他相关规定，采购人对中标人在服务期内的履约情况进行

监督管理。

2.检查考核方法

采购人将对本项目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府管理的相关职能规定，行使政府监管的权力；包括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进场监督

、检查项目设施、运行和维护状况等。

3.考核办法及考核时间

3.1 采购人按照《焦作市生活垃圾运输服务项目考核细则》对供应商服务情况进行验

收考核；

3.2 验收考核时间：采购人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每月汇总1次。

4.检查考核方式

考评采取“日检查、月考核、年汇总”的形式，同时引入社会监督及重大活动保障工作

情况，对环境卫生专业作业进行综合检查考评。

4.1 每日对各检查项目抽样实施现场检查；每月将现场检查结果统计进行月小结；同

时根据每月社会监督及重大活动保障等情况进行考核；年终对全年工作进行总评。

4.2 日检查考核评分

日检查考核内容：包含作业管理、作业基础、作业规范、作业质量、安全生产与应急

管理等内容。



4.3 每月根据当月检查考核情况按百分制计算作业服务单位(企业)考核分数及应扣

除的作业经费。

5.合同主要条款：

5.1 清运车运输过程中不得扬撒、 泄漏， 对运输途中的环境卫生进行养护， 确保道

路清洁卫生。 违者扣50元。

5.2 保证安全操作清运，注意行人安全，如有特殊情况发生及时停运，并第一时间告知

领导另作处理，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违者扣100元。

5.3 清运车专车专用，只能运送生活垃圾，严禁用于建筑垃圾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垃圾的混装清运。违者扣50元。

5.4 清运车每日清理一次，车厢内清运后不得有残留，保持车体干净卫生，无异味。清运

车停放整齐， 并每周进行一次维护保养。违者扣50元。

5.5 为保护清运人员的健康， 清运人员在工作时穿戴好劳保用品。违者扣20元。

5.6 清运车不得私自借用。违者扣100元。

5.7 清运工作人员操作中不得大专喧哗，做到文明清运，避免噪音影响临街商户正常经

营和休息。违者扣20元。

5.8 每日垃圾转运做到日产日清。违者扣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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